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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一诺-YC2024-014
二、项目名称：宜春市图书馆数字智慧化升级改造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宜春拓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春市袁州区平安路428号
当事人2：宜春市图书馆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泸洲北路536号
当事人3：宜春一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宜春二字科项涂家小区56附20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10月12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当日电联通知补正并于10月15日书面通知补正材料，10月18日收到补正后的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该项目于2024年9月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10月25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公告。
投诉事项：我司认为，调整后的招标文件仍然要求提供特定功能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该条款的设置增加了潜在供应商参加项目的门槛，构成对在本项目发包之前已经做好此项检测报告的制造商的保护行为，是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违法行为。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中仍要求提供特定功能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详见标书截图。
投诉请求：删除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特定功能检测报告的描 述，给予广大潜在供应一个公平、公正的投标环境。
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称：1.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第七条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名称可以使用‘规定’‘办法’‘细则’‘决定’‘意见’‘通知’‘公告’和‘通告’等，用语应当规范、准确、简洁，内容应当明确、具体、严谨，具有可操作性。”和第二十四条规定“标注‘暂行’‘试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最长不超过2年”。投诉事项中提到的《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已超过有效期。《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见附件一）。
2.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一条规定，“采购需求应当包括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规定。招标文件中评审依据要求“提供经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是为了确保所采购的“扫码借阅防盗门禁”能满足本项目的实际采购需求和采购质量，提高我馆自动化服务水平，加强对馆内书籍的流通管理，进一步优化借阅服务。
3.宜春拓晟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事项提到的“增加了潜在供应商参加项目的门槛，构成对本项目发包之前已经做好此项检测报告的制造商的保护行为，是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八条，我馆认为未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经查看采购文件，该项目采购需求中明确有“图书馆门禁系统”“扫码借阅防盗门禁（双通道）”以及相应的硬件参数、技术参数要求。在评分办法中设置的评审因素为“扫码借阅防盗门禁（双通道）（2分），联网解除报警：可通过小程序扫一扫和扫码枪借出书籍，且拿着该书籍通过门禁不会触发门禁报警；全部满足得2分”，评审依据为“提供经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该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要求“经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只是作为评审依据，而并非作为评审因素，并未违反相应规定，并不存在不合理性或者排他性。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无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人《投诉书》
2.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投诉事项答复书》
3.本项目招标文件、评标报告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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